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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西省寺观教堂和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

所区分标准（试行）》的说明

根据《江西省规范性文件备案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第

119 号)规定，现将《江西省寺观教堂和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区

分标准（试行）》逐条说明：

第一条【制定依据】第一条【制定依据】第一条【制定依据】第一条【制定依据】 为规范宗教活动场所设立为规范宗教活动场所设立为规范宗教活动场所设立为规范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和和和和建设建设建设建设，，，，根根根根

据国务院据国务院据国务院据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宗教事务条例宗教事务条例宗教事务条例》》》》、、、、《《《《江西省宗教事务条例江西省宗教事务条例江西省宗教事务条例江西省宗教事务条例》》》》和和和和《《《《宗教活宗教活宗教活宗教活

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有关规定有关规定有关规定有关规定，，，，结合结合结合结合本省本省本省本省实际实际实际实际，，，，制定本制定本制定本制定本

区分标准。区分标准。区分标准。区分标准。

【【【【说明说明说明说明】】】】本条是对寺观教堂和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区分标

准制定的依据。

根据《宗教事务条例》第十九条、《江西省宗教事务条例》第

十八条第三款、《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第二条规定，

宗教活动场所包括寺观教堂和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因为全国

各地情况不同，各宗教情况也不一，《宗教事务条例》第十九条第

二款规定，“寺观教堂和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的区分标准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制定，报国务院宗教事务

部门备案。”

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概念定义概念定义概念定义概念定义】】】】 本区分标准所称寺观教堂本区分标准所称寺观教堂本区分标准所称寺观教堂本区分标准所称寺观教堂，，，，是指佛教是指佛教是指佛教是指佛教

的寺院的寺院的寺院的寺院，，，，道教的宫观道教的宫观道教的宫观道教的宫观，，，，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天主教天主教天主教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基督教的教基督教的教基督教的教

堂。堂。堂。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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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分标准所称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本区分标准所称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本区分标准所称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本区分标准所称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以下称固定处所以下称固定处所以下称固定处所以下称固定处所）））），，，，

是指寺观教堂之外是指寺观教堂之外是指寺观教堂之外是指寺观教堂之外，，，，规模较小规模较小规模较小规模较小、、、、功能较少功能较少功能较少功能较少、、、、设施简易的信教公民设施简易的信教公民设施简易的信教公民设施简易的信教公民

进行集体宗教活动的固定活动场所。进行集体宗教活动的固定活动场所。进行集体宗教活动的固定活动场所。进行集体宗教活动的固定活动场所。

【【【【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本条是对寺观教堂和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的定

义。

根据《宗教事务条例》释义（对第十九条），寺院包括佛教寺、

庙、宫、庵、禅院等；宫观包括道教的宫、观、祠、庙、府、洞

等；清真寺，即伊斯兰教信徒进行集体宗教活动的场所；教堂，

即天主教、基督教信徒进行集体宗教活动的场所。其他固定宗教

活动处所主要是指除寺观教堂以外，供信教公民经常进行集体宗

教活动的固定活动场所。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合理布局标准合理布局标准合理布局标准合理布局标准】】】】 筹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具备筹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具备筹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具备筹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具备

《宗教事务条例《宗教事务条例《宗教事务条例《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条件第二十条规定的条件第二十条规定的条件第二十条规定的条件。。。。其中其中其中其中，，，，合理布局条件的合理布局条件的合理布局条件的合理布局条件的

基本要求为：基本要求为：基本要求为：基本要求为：

（一（一（一（一））））不违背城乡规划不违背城乡规划不违背城乡规划不违背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国土空间规划，，，，

以及以及以及以及各级人民政府编制的各级人民政府编制的各级人民政府编制的各级人民政府编制的其他规划；其他规划；其他规划；其他规划；

（二）拟设立地一定距离范围内没有同一宗教的活动场所（二）拟设立地一定距离范围内没有同一宗教的活动场所（二）拟设立地一定距离范围内没有同一宗教的活动场所（二）拟设立地一定距离范围内没有同一宗教的活动场所；；；；

（三（三（三（三））））周边有一定数量经常进行集体宗教活动需要的信教公周边有一定数量经常进行集体宗教活动需要的信教公周边有一定数量经常进行集体宗教活动需要的信教公周边有一定数量经常进行集体宗教活动需要的信教公

民民民民，，，，申请筹备设立寺观教堂的不低于申请筹备设立寺观教堂的不低于申请筹备设立寺观教堂的不低于申请筹备设立寺观教堂的不低于 300300300300人人人人，，，，申请筹备设立固定申请筹备设立固定申请筹备设立固定申请筹备设立固定

处所的不低于处所的不低于处所的不低于处所的不低于50505050人；人；人；人；

（四（四（四（四））））选址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选址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选址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选址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并不得设在自然并不得设在自然并不得设在自然并不得设在自然

灾害灾害灾害灾害、、、、地质灾害易发地地质灾害易发地地质灾害易发地地质灾害易发地，，，，不得设在工厂不得设在工厂不得设在工厂不得设在工厂、、、、写字楼写字楼写字楼写字楼、、、、居民楼或者城居民楼或者城居民楼或者城居民楼或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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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公寓内，不得设在区公寓内，不得设在区公寓内，不得设在区公寓内，不得设在影响影响影响影响学校学校学校学校教学秩序的地点教学秩序的地点教学秩序的地点教学秩序的地点。。。。

前款第前款第前款第前款第（（（（二二二二））））项中规定的一定距离项中规定的一定距离项中规定的一定距离项中规定的一定距离，，，，由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由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由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由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

务部门根据本地自然地理条件务部门根据本地自然地理条件务部门根据本地自然地理条件务部门根据本地自然地理条件、、、、宗教历史沿革宗教历史沿革宗教历史沿革宗教历史沿革、、、、信教公民分布情信教公民分布情信教公民分布情信教公民分布情

况确定。况确定。况确定。况确定。

【【【【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本条是对宗教活动场所合理布局标准的规定。《宗

教事务条例》释义（对第二十条），合理布局因为全国各地情况复

杂，各教情况不一，有的地区人口密度很大，有的地区则是地广

人稀，所以布局合理的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实际情

况制定。

《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条规定了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条件。

第五项要求“布局合理，符合城乡规划要求，不妨碍周围单位和

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第三十二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将宗教活动场所建设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和城乡规划。宗教活动场所、大型露天宗教造像的建设应当符合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工程建设、文物保护等有关法律、

法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通过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划定

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限，落实用途管制。” 其后，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建

立空间规划体系，推进规划体制改革，加快规划立法工作。”2017

年 1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省级空间规划

试点方案》，开展省级空间规划试点，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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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划定城镇、农业、生态空间及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

城镇开发边界，注重开发强度管控和主要控制线落地，统筹各类

空间性规划，编制统一的省级空间规划，为实现“多规合一”、建

立健全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积累经验、提供示范。因此，宗教

活动场所的布局合理，首先要不违背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国土空间规划和其他国家有关规划（如风景名胜区规划）要

求。

《宗教事务条例》释义（对第二十条），“设立宗教活动场所

应根据信教公民分布情况合理布局，场所与场所之间应该有一定

的间隔，以方便信教公民参加宗教活动。至于信教公民的数量和

场所的布局，因为全国各地情况复杂，各教情况不一，有的地区

人口密度很大，有的地区则是地广人稀，所以布局合理的标准由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实际情况制定。” 对于“信教公民”

的数量，根据实际，申请筹备设立寺观教堂的不低于 300 人，申

请筹备设立固定处所的不低于 50 人。但对“一定距离的间隔”，

由于全省各地情况不尽相同，山区和平原、城镇和乡村差别较大，

因此由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根据本地自然地理条件、宗教

历史沿革、信教公民分布情况确定。

宗教活动场所选址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是最基本

的要求之一。由于宗教活动场所是信教公民进行集体宗教活动的

地方，出于安全考虑，应当避免设在自然灾害、地址灾害易发地。

在为信教公民提供方便的同时，还要注意不能妨碍周围单位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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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生产、生活，新筹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不得设在工厂、居民

楼、写字楼或者城区公寓内。《宗教事务条例》第四条第三款规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

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以及其他损害国

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等违法活动。”为避免宗教

活动场所及其开展的活动妨碍正常教育秩序，妨碍正常交通秩序，

新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不得建在影响学校教学秩序的地点。

第四条【寺观教堂标准】第四条【寺观教堂标准】第四条【寺观教堂标准】第四条【寺观教堂标准】 寺观教堂应当符合下列标准：寺观教堂应当符合下列标准：寺观教堂应当符合下列标准：寺观教堂应当符合下列标准：

（一（一（一（一））））场所独立场所独立场所独立场所独立，，，，四至清楚四至清楚四至清楚四至清楚，，，，产权清晰产权清晰产权清晰产权清晰，，，，依法享有土地使用依法享有土地使用依法享有土地使用依法享有土地使用

权，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使用权清楚；权，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使用权清楚；权，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使用权清楚；权，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使用权清楚；

（二）建筑规模较大，寺院、宫观一般建筑使用面积（二）建筑规模较大，寺院、宫观一般建筑使用面积（二）建筑规模较大，寺院、宫观一般建筑使用面积（二）建筑规模较大，寺院、宫观一般建筑使用面积 1001001001000000

平方米以上平方米以上平方米以上平方米以上，，，，清真寺清真寺清真寺清真寺、、、、教堂一般主体建筑使用面积教堂一般主体建筑使用面积教堂一般主体建筑使用面积教堂一般主体建筑使用面积 500500500500平方米以平方米以平方米以平方米以

上；上；上；上；

（三（三（三（三））））建筑格局相对完整建筑格局相对完整建筑格局相对完整建筑格局相对完整，，，，宗教设施和公共设施完善宗教设施和公共设施完善宗教设施和公共设施完善宗教设施和公共设施完善，，，，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比较齐全；比较齐全；比较齐全；比较齐全；

（四）能够满足较多信教公民经常进行集体宗教活动的需（四）能够满足较多信教公民经常进行集体宗教活动的需（四）能够满足较多信教公民经常进行集体宗教活动的需（四）能够满足较多信教公民经常进行集体宗教活动的需

要，容纳规模要，容纳规模要，容纳规模要，容纳规模300300300300人以上。人以上。人以上。人以上。

具有重大历史影响或者较高文物价值的宗教活动场所具有重大历史影响或者较高文物价值的宗教活动场所具有重大历史影响或者较高文物价值的宗教活动场所具有重大历史影响或者较高文物价值的宗教活动场所，，，，经省经省经省经省

民族宗教事务局同意民族宗教事务局同意民族宗教事务局同意民族宗教事务局同意，，，，可以低于前款规定的标准设立登记为寺观可以低于前款规定的标准设立登记为寺观可以低于前款规定的标准设立登记为寺观可以低于前款规定的标准设立登记为寺观

教堂。教堂。教堂。教堂。

【【【【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本条是对寺观教堂标准的规定。

《宗教事务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宗教团体、宗教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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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活动场所对依法占有的属于国家、集体所有的财产，依照法

律和国家有关规定管理和使用；对其他合法财产，依法享有所有

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第五十一条规定，“宗教团体、宗教院校、

宗教活动场所所有的房屋和使用的土地等不动产，应当依法向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不动产登记，领取不动

产权证书。”在宗教活动场所登记时，也要求提交场所房屋等建筑

物的有关证明（属新建的，应当提供规划、建筑、消防等部门的

验收合格证明；属改扩建的，应当提供房屋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

明和消防安全验收合格证明；属租借的，应当提供消防安全验收

合格证明和一年期以上的使用权证明）。寺观教堂作为重要活动场

所，应当独立，四至清楚，对依法占有的属于国家、集体所有的

土地，享有使用权；其所有的房屋和使用的土地等不动产，应当

依法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不动产登记，

领取不动产权证书。

寺观教堂较之固定处所，一般规模较大，建筑格局相对完整，

宗教设施和公共设施完善。寺院、宫观与清真寺、教堂建筑规制

不一样。佛教寺院一般有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法

堂、藏经楼等主体建筑以及其他配套建筑。道教宫观一般有山门、

天尊殿（三清殿）、神殿、说法堂（讲经堂）、经楼、钟阁等主体

建筑以及其他配套建筑。清真寺一般有礼拜殿、水房等主体建筑

以及其他配套建筑。天主教堂一般有祭台、唱经楼、读经台、座

位等设施以及其他配套建筑。基督教堂一般有圣台、讲经台、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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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台等设施以及其他配套建筑。江西的寺院、宫观一般为“开进

式”建筑带附属设施，清真寺、教堂一般为单体建筑带附属设施。

根据全省宗教活动场所建设基本情况，规定寺院、宫观一般建筑

使用面积 1000 平方米以上，清真寺、教堂一般主体建筑（不含附

属设施）使用面积 500 平方米以上。

在实际中，有极少数具有重大历史影响或者较高文物价值的

宗教活动场所，由于自然环境等限制，规模不是太大，如庐山仙

人洞道院。对于这类场所，由于其历史影响和文物价值，经省民

族宗教事务局同意，可以低于前款规定的标准设立登记为寺观教

堂。

《江西省宗教事务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宗教活动

场所应当根据举行集体宗教活动的可用场地净面积合理确定容纳

规模，参加人数应当控制在容纳规模以内。寺观教堂因其规模较

大，能够满足较多信教公民经常进行集体宗教活动的需要，一般

要求容纳规模 300 人以上。

第五条【固定处所标准】第五条【固定处所标准】第五条【固定处所标准】第五条【固定处所标准】 固定处所应当符合下列标准：固定处所应当符合下列标准：固定处所应当符合下列标准：固定处所应当符合下列标准：

（一）场所相对独立、固定，非租用土地建设；（一）场所相对独立、固定，非租用土地建设；（一）场所相对独立、固定，非租用土地建设；（一）场所相对独立、固定，非租用土地建设；

（二（二（二（二））））建筑具有一定规模建筑具有一定规模建筑具有一定规模建筑具有一定规模，，，，建筑面积一般不低于建筑面积一般不低于建筑面积一般不低于建筑面积一般不低于 222200000000平方米平方米平方米平方米，，，，

不高于寺观教堂的建筑使用面积标准；不高于寺观教堂的建筑使用面积标准；不高于寺观教堂的建筑使用面积标准；不高于寺观教堂的建筑使用面积标准；

（三（三（三（三））））能够满足一定数量的信教公民经常进行集体宗教活动能够满足一定数量的信教公民经常进行集体宗教活动能够满足一定数量的信教公民经常进行集体宗教活动能够满足一定数量的信教公民经常进行集体宗教活动

的需要，容纳规模的需要，容纳规模的需要，容纳规模的需要，容纳规模50505050人以上。人以上。人以上。人以上。

【【【【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本条是对固定处所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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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宗教事务条例》、《江西省宗教事务条例》和《宗教活

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的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有关规定，

但不能满足寺观教堂标准的，均为固定处所，其一般应当相对独

立、固定，非租用土地建设，以便于信教公民进行集体宗教活动，

便于保护场所合法财产，便于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建筑具有一定规模，建筑面积一般不高于寺观教堂的建筑使

用面积标准，不低于 200 平方米，容纳规模 50 人以上。这两个设

立最低门槛，主要是防止小庙、小聚会点泛滥，避免过多建设、

非必要建设造成的社会资源浪费。

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临时活动地点人数标准临时活动地点人数标准临时活动地点人数标准临时活动地点人数标准】 不具备申请不具备申请不具备申请不具备申请筹备筹备筹备筹备设立宗设立宗设立宗设立宗

教活动场所教活动场所教活动场所教活动场所的的的的条件条件条件条件，，，，不符合寺观教堂和固定处所标准不符合寺观教堂和固定处所标准不符合寺观教堂和固定处所标准不符合寺观教堂和固定处所标准，，，，但但但但当地当地当地当地有有有有

30303030人以上信教公民有进行经常性集体宗教活动需要人以上信教公民有进行经常性集体宗教活动需要人以上信教公民有进行经常性集体宗教活动需要人以上信教公民有进行经常性集体宗教活动需要的的的的，，，，可以依法可以依法可以依法可以依法

申请指定宗教临时活动地点。申请指定宗教临时活动地点。申请指定宗教临时活动地点。申请指定宗教临时活动地点。

宗教临时活动地点宗教临时活动地点宗教临时活动地点宗教临时活动地点依法依法依法依法开展集体宗教活动开展集体宗教活动开展集体宗教活动开展集体宗教活动，，，，但但但但不是宗教活动不是宗教活动不是宗教活动不是宗教活动

场所，不享有法律法规赋予宗教活动场所的权利。场所，不享有法律法规赋予宗教活动场所的权利。场所，不享有法律法规赋予宗教活动场所的权利。场所，不享有法律法规赋予宗教活动场所的权利。

【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本条是关于临时活动地点人数的规定。

宗教临时活动地点，是对寺观教堂、固定处所的补充。《宗教

事务条例》第四十条规定，信教公民的集体宗教活动，一般应当

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举行。现实生活中，存在信教公民有经常进行

集体宗教活动的需要，但是又达不到设立宗教活动场所条件的情

况。为了满足这部分信教公民的需要，《宗教事务条例》第三十五

条增设了临时活动地点相关规定，允许这部分信教公民在经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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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的临时活动地点进行宗教活动。《宗教临时活动地点审批管理

办法》规定，申请临时活动地点，应当有一定数量的信教公民需

要经常参加集体宗教活动，对于“一定数量”，要求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确定。根据江西实际，凡超过 30

人信教公民经常参加集体宗教活动的，经县级人民政府宗教部门

批准指定为宗教临时活动地点，可以依法开展活动。

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教职人员标准教职人员标准教职人员标准教职人员标准】】】】 登记为寺观教堂或者申请筹备设登记为寺观教堂或者申请筹备设登记为寺观教堂或者申请筹备设登记为寺观教堂或者申请筹备设

立寺观教堂的立寺观教堂的立寺观教堂的立寺观教堂的，，，，应当根据场所规模配备一定数量应当根据场所规模配备一定数量应当根据场所规模配备一定数量应当根据场所规模配备一定数量、、、、相对固定的宗相对固定的宗相对固定的宗相对固定的宗

教教职人员教教职人员教教职人员教教职人员。。。。其中其中其中其中，，，，佛教寺院佛教寺院佛教寺院佛教寺院、、、、道教宫观应当配备道教宫观应当配备道教宫观应当配备道教宫观应当配备 3333名以上宗教名以上宗教名以上宗教名以上宗教

教职人员教职人员教职人员教职人员，，，，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清真寺清真寺清真寺清真寺、、、、天主教天主教天主教天主教教堂教堂教堂教堂应当配备应当配备应当配备应当配备 1111名以上宗教名以上宗教名以上宗教名以上宗教

教职人员教职人员教职人员教职人员，，，，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教堂教堂教堂教堂应当配备应当配备应当配备应当配备 1111名以上举行过圣职按立仪式的名以上举行过圣职按立仪式的名以上举行过圣职按立仪式的名以上举行过圣职按立仪式的

宗教教职人员。宗教教职人员。宗教教职人员。宗教教职人员。

登记为固定处所或者申请筹备设立固定处所的登记为固定处所或者申请筹备设立固定处所的登记为固定处所或者申请筹备设立固定处所的登记为固定处所或者申请筹备设立固定处所的，，，，应当有宗教应当有宗教应当有宗教应当有宗教

教职人员或者符合本宗教规定的其他人员主持宗教活动。教职人员或者符合本宗教规定的其他人员主持宗教活动。教职人员或者符合本宗教规定的其他人员主持宗教活动。教职人员或者符合本宗教规定的其他人员主持宗教活动。

【说明说明说明说明】本条是对寺观教堂和固定处所的教职人员要求的规

定。

《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有

拟主持宗教活动的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合本宗教规定的其他人

员。宗教教职人员是指各宗教专门从事教务活动的人员。宗教教

职人员的范围，由各全国性宗教团体依本宗教的教义教规并结合

实际情况确定。根据各全国性宗教团体制定的教职人员认定办法，

宗教教职人员一般具体指：汉传佛教的比丘、比丘尼，藏传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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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僧人（含活佛），南传佛教的比库（都、法、召章）、帕希提（吴

巴赛）、帕萨米、帕祜巴、帕松列、帕松列尚卡拉扎；道教的全真

派和正一派道士；伊斯兰教的阿訇、毛拉等；天主教的主教、助

理主教、辅理主教、司铎（神甫）、执事、修女；基督教的主教（或

称“监督”）、牧师（包括个别教会传统中相当于牧师的长老）、教

师（或称“副牧师”）、长老、传道员（或称“教士”）。符合本宗

教规定的其他人员主要是指：除宗教教职人员以外，经宗教团体

依据本宗教的全国性宗教团体的规定认可的，可以主持宗教活动

的其他人员。比如，在一些基督教活动场所中，由于各种原因无

法配备经过认定备案的基督教教职人员，而由符合基督教规定的

义工传道员主持宗教活动。

寺观教堂和固定处所，由于建筑规模和容纳规模不同，参加

集体宗教活动的信教公民数量不同，需要主持集体宗教活动的人

员的数量也不相同。根据实际，要求寺观教堂根据场所规模配备

一定数量、相对固定的宗教教职人员，其中其中，佛教寺院、道

教宫观应当配备 3 名以上宗教教职人员，伊斯兰教、天主教应当

配备 1 名以上宗教教职人员，基督教应当配备 1 名以上举行过圣

职按立仪式的宗教教职人员；固定处所要有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

合本宗教规定的其他人员主持宗教活动。《江西省宗教事务条例》

第四十二条规定，符合本宗教规定的宗教教职人员以外的其他人

员，需要主持宗教活动的，应当经本地宗教团体认可，并报设区

的市宗教事务部门备案。对于义工传道员等非宗教教职人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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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主持宗教活动，应当先履行认可备案手续；未履行认可备案手

续的，不得主持宗教活动。

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建设规范建设规范建设规范建设规范】 经批准筹备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经批准筹备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经批准筹备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经批准筹备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应应应应

当按照批准的建设规模建设当按照批准的建设规模建设当按照批准的建设规模建设当按照批准的建设规模建设，，，，不得擅自变更不得擅自变更不得擅自变更不得擅自变更。。。。寺观教堂不得降低寺观教堂不得降低寺观教堂不得降低寺观教堂不得降低

到固定处所的标准建设到固定处所的标准建设到固定处所的标准建设到固定处所的标准建设，，，，固定处所不得提升到寺观教堂的标准建固定处所不得提升到寺观教堂的标准建固定处所不得提升到寺观教堂的标准建固定处所不得提升到寺观教堂的标准建

设。设。设。设。

已登记为固定处所的已登记为固定处所的已登记为固定处所的已登记为固定处所的，，，，申请扩建申请扩建申请扩建申请扩建、、、、异地重建或者在内部改建异地重建或者在内部改建异地重建或者在内部改建异地重建或者在内部改建、、、、

新建建筑物，应当控制在固定处所标准内。新建建筑物，应当控制在固定处所标准内。新建建筑物，应当控制在固定处所标准内。新建建筑物，应当控制在固定处所标准内。

【说明说明说明说明】本条是关于宗教活动场所建设的规定。

已登记为固定处所的，申请扩建、异地重建或者在内部改建、

新建建筑物，应当控制在本区分标准第五条之内，达到本区分标

准第四条的，就不再是固定处所。因此，确需达到寺观教堂标准

的，应当先申请筹备设立为寺观教堂。

第九条【实施日期】第九条【实施日期】第九条【实施日期】第九条【实施日期】 本区分标准自本区分标准自本区分标准自本区分标准自颁布之颁布之颁布之颁布之日起施行。日起施行。日起施行。日起施行。

【说明说明说明说明】本条是关于实施日期的规定。


